
大竹县人民政府

关于大竹县城区犬类限养区犬只管理的通告

（征求意见稿）

为加强大竹县城区犬类限养区（以下简称限养区）犬只管理，有效预防和控制狂犬病等疾病，切实保障公民健康和人身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四川省预防控制狂犬病条例》《四川省城乡环境综合治理条例》《达州市中心城区犬类限养区犬只管理的通告》等法律法规规定，现将有关情况通告如下。

一、限养区范围

限养区范围包含大竹县经开区、竹阳街道、白塔街道、东柳街道。

二、限养区管理
（一）禁止在限养区范围内的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办公区、医院、学校教学区、学生宿舍区等区域养犬。
（二）限养区犬只实行强制免疫和养犬许可制度，未经动物防疫部门和公安机关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养犬。

（三）限养区范围内每户限养一只犬，盲人和肢体重残人每人限养一只导盲犬或扶助犬。

（四）禁养烈性犬和体高超过50厘米（犬只四肢站立时从肩部最高点到地面距离）的大型犬。烈性犬、大型犬的品种目录，由动物防疫部门会同公安机关按照国家、省、市有关规定确定。

三、限养区饲养犬只规定

（一）养犬人应当对犬只拴养或者圈养，妥善管理犬只，不得放养、虐待或者遗弃犬只。
（二）携犬出户须携带准养标志与免疫标志，以备查验。
（三）携犬出户应当将犬只装入犬笼、犬袋或者由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使用犬绳（绳长不超过2米）牵领，犬只应当配戴嘴套。
（四）携犬出户应当携带清洁用具，及时清除犬只排泄物，维护公共卫生环境。
（五）携犬出户应当避让老年人、残疾人、孕妇、儿童及其他行人。
（六）禁止携犬进入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办公区、医院、学校、影剧院、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少年宫、体育场馆、文物保护单位、宗教场所、餐饮场所、车站以及设有禁止携犬进入标识的公园等公共场所。司法机关执行公务携警犬、盲人携导盲犬和肢体重残人携扶助犬的除外。
（七）禁止携犬乘坐除小型出租汽车以外的公共交通工具，携犬乘坐小型出租汽车时，应征得驾驶员的同意。
（八）及时制止犬吠和犬只攻击行人的行为，犬只伤害他人的，养犬人应当立即将被伤害人送医疗机构诊治，支付医疗费用并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四、重大传染性疾病报告制度

养犬人和动物诊疗机构发现犬只疑似患有狂犬病或者人畜共患传染性疾病的，应当立即向所在辖区畜牧中心或者动物防疫部门报告；居民、医务人员等发现一犬伤多人事件，应当立即向辖区管委会、街道办报告，并迅速采取疑似狂犬病动物隔离、狂犬病暴露人员处置等控制措施，防止动物疫情扩散，协助进行检疫和无害化处理。

五、犬只无害化处理

患有、疑似患有狂犬病及违法饲养的烈性犬、大型犬，由公安机关会同动物防疫部门等单位，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等有关规定，依法进行无害化处理。

六、违法违规饲养处罚
（一）未按规定拴养或圈养犬只，或者非法携犬进入公共场所，由公安机关根据《四川省预防控制狂犬病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对养犬人处一百元至一千元罚款。
（二）犬只不按规定、检测、办证，责令养犬人限期改正；在规定限期内拒不履行的，由公安机关根据《四川省预防控制狂犬病条例》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对养犬人处二十元至一百元罚款。
（三）饲养的犬只未按照规定定期进行狂犬病免疫接种，由县农业农村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九十二条规定，责令养犬人限期改正，可以处一千元以下罚款；逾期不改正的，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由县农业农村局委托动物诊疗机构、无害化处理场所等代为处理，所需费用由养犬人承担。

（四）携犬出户，影响市容环境卫生的，由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根据《四川省城乡环境综合治理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二款、第六十五条规定，责令养犬人改正或者限期清除；拒不改正或者清除的，依法代为清除，其费用由养犬人承担，并处五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

（五）养犬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由公安机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对养犬人处警告；警告后不改正的，或者放任犬只恐吓他人的，处一千元以下罚款。
（六）出售、饲养烈性犬等危险动物的，由公安机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对出售、养犬人处警告；警告后不改正的，或者致使犬只伤害他人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一千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
（七）未对犬只采取安全措施，致使犬只伤害他人的，由公安机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九条第三款规定，对养犬人处一千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

（八）驱使犬只伤害他人的，由公安机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处罚。

（九）养犬人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对养犬人处警告或者伍佰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

七、举报投诉及咨询电话

县公安局举报投诉电话：0818-110。
县综合行政执法局举报投诉电话：0818-6213602。

县农业农村局举报投诉电话：0818-6877163。
县畜牧发展促进中心免疫咨询电话：0818-6102730。
本通告自2026年  月  日起施行，有效期五年。

                                 大竹县人民政府

                                 2025年  月  日




